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衡教发〔2021〕22号

中共衡阳市纪委机关
衡阳市教育局

关于印发《衡阳市中小学生溺水事故责任
追究办法》的通知

各县市区委，各县市区人民政府，各县市区纪委，市直机关有关

单位：

《衡阳市中小学生溺水事故责任追究办法》已经市人民政

府、市纪委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抓好贯彻落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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衡阳市中小学生溺水事故责任追究办法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有效防范中小学生溺水事故，进一步压紧压实属

地（部门）管理责任、教育部门及学校宣传教育主体责任和乡镇

的日常防控责任，根据市委市政府《关于印发<在全市组织开展

学生防溺水专项治理工作方案>的通知》（衡办发电〔2020〕55 号）

要求，结合我市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中小学生溺水事故责任的追究，根据溺亡学生数分

两种情况：一是溺亡 1-2人，二是溺亡 3人及以上。

第三条 事故责任追究坚持“属地管理，分级负责，谁主管

谁负责”的原则，实施精准问责，以事实为依据，严格追究相关

管理人员、有关负责人的责任。

第四条 溺水事故发生后，由市教育局指导或直接成立事故

调查组，原则上在 5个工作日内完成事故情况原因和责任调查。

第二章 责任追究

第五条 1-2人溺亡事故责任追究

经认定学生所在学校有明显责任的，校长给予党内警告或政

务记过处分；分管副校长予以免职，并给予党内严重警告或政务

记大过处分；班主任给予党内警告或政务记过处分，并扣除 50%

的年终绩效考核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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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认定学生溺水事故所在乡镇有明显责任的，乡镇党委书记

给予诫勉谈话；乡镇长给予党内警告或政务记过处分；分管副职

予以免职，并给予党内严重警告或政务记大过处分。

如溺水事故发生在县（市）区管理的水库，经认定水库管理

方有明显责任的，水库主管部门主要负责人给予诫勉谈话；水库

管理所主要负责人给予党内警告或政务记过处分；水库管理所分

管负责人予以免职，并给予党内严重警告或政务记大过处分。

第六条 3人及以上溺亡事故责任追究

经认定学生所在学校有明显责任的，校长给予党内严重警告

或政务记大过处分；分管副校长予以免职，并给予党内严重警告

或政务记大过处分；班主任给予党内严重警告或政务记大过处

分，并扣除全年的年终绩效考核奖。

经认定学生溺水事故所在乡镇有明显责任的，乡镇党委书记

给予党内严重警告或政务记大过处分；乡镇长予以免职，并给予

党内严重警告或政务记大过处分；分管副职予以免职，并给予党

内严重警告或政务记大过处分。

如溺水事故发生在县（市）区管理的水库，经认定水库管理

方有明显责任的，水库主管部门主要负责人给予党内严重警告或

政务记大过处分；水库管理所主要负责人调整工作岗位，并给予

党内严重警告或政务记大过处分；水库管理所分管负责人免职，

并给予党内严重警告或政务记大过处分。

经认定学生所在县（市）区教育部门有明显责任的，教育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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局长给予党内严重警告或政务记大过处分；分管副局长予以免

职，并给予党内严重警告或政务记大过处分。

经认定学生所在县（市）区政府有明显责任的，分管副职给

予诫勉谈话。

第七条 相关责任人的责任追究，由所在县（市）区委依纪

依规进行处理，原则上在事故发生后十个工作日内处理到位。涉

及市管干部的，由市纪委监委依纪依规进行处理。对于发生严重

社会影响的学生溺亡事故，由市纪委监委提级进行调查处理。

第三章 附则

第八条 在事故调查过程中，发现市管部门（单位）存在失

职行为，一并追究部门（单位）责任人的责任。

第九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，由中共衡阳市纪委、衡

阳市教育局负责解释。


